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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聘请主办券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聘请主办券商的情况说明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 2024年 5月 16 日至 2024

年 6月 13日连续 20 个交易日每日收盘价均低于人民币 1元，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2.1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上交所”）仅发行 A股股票的上市公司，如果公司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

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 1元，上交所有权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公司于

2024年 6月 13日收到上交所下发的《关于拟终止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

市的事先告知书》，（上证公函【2024】0798 号，以下简称“告知书”），上

交所将对公司股票作出终止上市的决定。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1.15条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被

强制终止上市后，公司应当聘请具有主办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在上交所作

出终止股票上市决定后立即安排股票转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等证券交

易场所进行股份转让相关事宜，保证公司股票在摘牌之日起 45个交易日内可以

转让。为保障投资人合法交易权利，公司对后续可能发生的股票转板交易事宜提

前准备。根据前述规定，公司聘请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的主办券商，

并与其签订了《委托股票转让协议》，委托其为公司提供股份转让服务，办理证

券交易所市场登记结算系统股份退出登记，办理股票重新确认以及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股份登记结算等相关事宜。 

二、主办券商基本情况 

机构名称：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203291872B 

法定代表人：吴坚 

成立日期：1990 年 6月 7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金沙门路 32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

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

券投资基金代销；代销金融产品，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股票期权做市。

(按许可证核定期限从事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如公司股票被上交所正式摘牌，公司将另行公告关于终止上市后公司股票办

理股份确权、登记和托管的手续及具体安排，请投资者关注公司聘请的主办券商

后续刊登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的确权公告。 

特此公告。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7月 3日 

 


